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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天士力医维基金

救助热线：4000 630 586医疗纠纷判定进行时

圆桌讨论

案例回放

  讨论嘉宾：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    邓利强

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   吴   俊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王爱民

一起可以避免的漏诊纠纷
▲ 黑龙江省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  黑龙江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  程晓霞

尿毒症治疗遭遇医患尴尬
▲ 本报记者  宋攀

编者按：尿毒症是肾内科常见的一种恶性疾病，治疗费用高。临床中，常遇到患者无力承受高额医疗费

用，医方又不能因此免去救死扶伤的义务。在尿毒症治疗尴尬中，医患双方容易产生争议。本期精选一案例，

且听律师支招。

今年 4 月 9 日，一患者家

属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投诉：3

月 27 日，我爱人在 XX 医院接

受尿毒症治疗，透析前期手术

做得非常成功，我要求出院治

疗，但主治医师认为患者仍需

住院观察，不让出院。在后续

治疗中，患者病危，我要求停

止一切急救措施，可主治医师

还是继续急救，给我带来无法

承担的医疗费用。

对此，医院作出回复称，

患者透析前的腹膜透析置管术

虽然顺利，但因合并血管炎，

病情仍危重，并发症多，治愈

率低，死亡率和复发率高。当

时需要进行免疫抑制剂治疗，

并住院观察，患者不具备出院

条件。经与患者丈夫沟通后，

其要求出院，但不履行自动出

院书面签字手续，故我院本着

人道主义精神，继续为该患者

进行治疗。在后续的治疗中，

患者丈夫拒绝任何检查且拒绝

签字，医生出于职业职责，不

能停止治疗。最终患者经过积

极抢救后，病情趋于平稳，出院。

王爱民律师：此案中主要是医方与患者家属间的争议，没有显示出患者本

人的意见。实际上，在此种情况下，首先要遵从患者本人的意愿。如果患者处

于昏迷状态，医方要对患者家属作出明确告知并进行录像。如果患者病情十分

危重，而家属坚决出院又不履行出院手续，医院可以选择报警。

吴俊律师：医院应明确向患者家属交待患者的病情、出院住院风险，并建

议继续留院观察，需要注意的是，告知要有相应的采集手段。

吴俊律师：此案例中，患者没有出院并且接受了医院的治疗，因此从行为上看，患者家属同意了医

生的建议。在后续治疗中，如果医院遵从了医疗规范，并且采用了合理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患方不缴费

便违背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同时，有关法律规定医院有紧急救治义务，因此医院也有获得相应报酬的

权利。

王爱民律师：这种情况类似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即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为避免造成损失（损

失即包括自己也包括他人，或者仅为他人）的情况下，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无因管理

之债发生后，管理人享有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的债权。因此，患方还是应该承担后续治疗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医院在此情况下，应注重选择相对经济的治疗手段。

吴俊律师：判定医院是否承担责任，最核心的还是要看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诊疗规范。

如果患方没有签字，也没有明确放弃，医生还是要根据规范施救。当然，施救前一定要进行明确的

告知。

此案例中，医院的做

法是正确的，值得提倡。

同时，我们发出三点呼吁：

一、诚实信用不是指

医院一方，患者也应诚实

信用。如果不治，就理应

签字，如果不签字，就要

配合医生的治疗，当然包

括费用的负担。

二、目前，像尿毒症

这样的重大疾病，国家的

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希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今年 5 月 1 日，

我国颁布了《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此办法明确规

定，对于贫困家庭应该给

与医疗救助和帮助。我们

呼吁各级政府认真履行办

法中规定的义务，让医患

双方的尴尬不再出现。

 ——邓利强 主任

案例

问题一：患者病情危重，家属要求出院但不履行自动出院手续，医方应如何做？

问题二：后续治疗中，患者家属没有对检查等签字。如果患者以此为由拒绝付费，医方该如何维权？

问题三：在患方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医院出于人道主义进行施救。如果施救过程中发生患者死亡，

医院是否会承担医疗责任？

点评

吴俊 律师

王爱民 律师

程晓霞 

编者按：肾内科相关医疗纠纷案件鉴定中，大部分案件来自于区、县市级医院。这似乎也是我国肾内科医疗纠纷的一大特点。

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肾脏疾病种类繁多，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许多肾脏疾病的临床表现与肾脏的组织学、病理学改变并

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很多区县市医院因规模受限，没有独立肾脏专科，肾脏内科疾病多由大内科或综合科诊疗，这些医生缺

乏深层的肾脏专业知识，在诊疗肾脏病患者时，容易出现误诊、漏诊，从而引发纠纷。

2013 年 8~9 月， 一

位 农 村 患 者 因 水 肿、 严

重 肺 部 感 染 到 当 地 县 医

院 呼 吸 内 科 就 诊 并 入 院

治 疗。 年 轻 经 治 医 生 只

顾 及 了 本 专 科 疾 病， 仅

按 照 肺 炎 诊 治， 对 尿 蛋

白 +3、低蛋白血症、水

肿 没 有 予 以 重 视， 患 者

肺炎治愈后随即出院。

一个月后，患者因水

肿病情加重到省级三甲医

院肾内科就诊，以肾病综

合征收入院治疗，肾内科

对患者做了肾活检，病理

确诊为膜性肾病。随即，

医生给予激素治疗，之后

出院继续口服激素。然而，

激素治疗一个多月以后，

患者病情未能有效控制，

并且肺部感染再次复发且

迅速恶化，患者再次来到

三甲医院肾内科住院，因

出现胸腔积液、呼吸衰竭

症 状 转 入 ICU 抢 救， 病

情好转出院。在接受 ICU

治疗中，患者费用较大。

患方认为，正是当地

县医院的误诊、漏诊使其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导致其最后接受了费用很

高的 ICU 治疗，遂将当地

县医院和医生告至黑龙江

省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肾内科专家在评定时

认为，患者最后发展到接

受 ICU 治 疗 主 要 是 患 者

原发病病情恶化的结果，

而县医院医生初诊时有无

正确诊断出肾病综合征，

对其病情发展影响不大。

因为，膜性肾病本身属于

难治性肾病，没有特效药，

对激素治疗不敏感甚至无

效，激素治疗和疾病本身

都 会 使 患 者 免 疫 功 能 低

下，造成复发的肺部感染

或原有肺疾患加重，且难

以控制。并且，此次诊断

失误是因为医生的医疗技

术水平有限，并非属于责

任心问题。

不过专家组成员还认

为，在尿常规化验中，尿

蛋白 +3 是明显异常，虽

然经治医生因水平局限不

能对此作出解释和诊断，

但应告知患者到大医院进

一步检查。因此，该县级

医院医生仍需担负告知缺

失责任。最终，判定医方

缺陷，责任占 25%。

除 了 因 误 诊 造 成 的

医 疗 纠 纷， 在 肾 脏 专 科

中， 用 药 不 当、 沟 通 不

到 位、 对 疾 病 转 归 认 识

不 足 等 也 是 医 疗 纠 纷 的

常 见 原 因。 对 此， 在 临

床 工 作 中， 肾 内 科 医 生

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第一，该做的检查一定

要做。不能为了省钱存在侥

幸心理。如果检查被患者及

家属拒绝，要有记录。

第二， 发现某个指标

异常，一定要刨根问底进

一步检查，如果能明确诊

断，对症治疗；不明确应

请教上级医生、汇报病情；

涉及到别科的问题，一定

要请相关科室会诊。

第三， 一定要与患者

或家属及时沟通。我们有

告知权，患者有知情权和

选择权。比如：肾活检，

大型高额检查项目等都应

对患者给予充分告知。

第四，不具备救治条

件时，应及时转院。

第 五， 疑 难 杂 症 申

请 院 级 会 诊， 如 果 未 能

确 诊， 要 告 知 患 者 出 院

后定期复查。（采写：本

报记者 宋攀）

水平受限  告知缺失

要刨根问底而非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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